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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人权机构和机制 

  2010 年 3 月 31 日印度常驻代表致人权理事会主席的普通

照会 

 关于主席关于咨询委员会报告的声明 PRST/13/1, 尽管印度代表团在与你磋
商以后决定参加关于上述声明的协商一致意见，尽管对声明的某些方面持有严重

的保留意见，但我想指出，我国政府对委员会继续无视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
表示不满。 

 毫无疑问如你所知，理事会在第 5/1号决议第 75至 77段中明确规定，咨询
委员会只应应理事会的请求提供其专家意见。委员会绝无权利就理事会职权范围

内的任何事项自行采取行动。赋予委员会的唯一自由度是，在理事会赋予它的职

权范围内，委员会可以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提议，换言之，除了已经提出的职权范

围以外，应该审议这种研究提议。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对咨询委员会继续就理事会尚未授权的研究专题提

出建议的方式表示严重保留意见。例如委员会在第一届会议上通过了十三项建

议，其中至少四项建议－1/6、1/10、1/12和 1/13－不符合第 5/1号决议，因为这
些建议不是应理事会的具体请求提出的。同样，委员会在第二届会议上通过了七

项建议，其中一项建议(建议 2/4)不符合第 5/1号决议；委员会在第三届会议上提
出了六项建议，其中两项建议(3/5 和 3/6)不符合第 5/1 号决议；委员会在第四届
会议上通过了六项建议，其中建议 4/4不符合该决议的规定。 

 此外我还想指出，理事会在第 5/1 号决议第 77 段中明确规定，咨询委员会
不得通过决议或决定。然而委员会前四届会议的议事录表明，委员会继续通过除

了名称不同但在性质上属于决议或决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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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咨询委员会在理事会的领导和指导下作为理事会智囊团

的工作。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印度加入了关于主席声明 PRST 10/1和 PRST 13/1
的协商一致意见，这两项声明似乎都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即必须解决委员会提出

的不符合第 5/1 号决议的建议的问题。这两项声明采用了同样的措词，即未经理
事会授权的委员会的建议(主席声明 PRST 10/1 中的性别主流化问题和主席声明
PRST 13/1中的老年人的人权问题)“可在理事会今后届会工作中得到处理”。这
两项声明的依据是这样的理解：“这一程序并不为咨询委员会今后的报告确立任

何先例，这些报告将根据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得到处理”，但这一理解重新出现
在主席声明 PRST 13/1中，似乎否定了主席声明 PRST 10/1中提出的主张。 

 鉴于以上事实，印度希望将印度的意见记录在案，即咨询委员会未应理事会

具体请求而提出的任何建议或研究或在理事会具体请求日期之前提出的建议或研

究是违反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的，因此不得由理事会加以审议。印度希望咨询委
员会不要重蹈最终被解散的小组委员会的覆辙。印度很乐意就这一问题与你或委

员会进行磋商，但请你将印度的意见转达委员会。与此同时，印度对委员会今后

违反第 5/1号决议的类似行动保留立场。 

 鉴于以上概述的考虑，印度代表团与 2010年 3月 26日理事会第十三届会议
上就咨询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主席声明 PRST 13/1脱离关系。 

 谨请将本函件作为第十三届会议的文件分发。 

 

A. Gopinathan (签名) 

 

     


